
 

 

 
 

津南区人民政府 
关于海鑫路（中宁道-天庆桥）工程 

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的请示 
 

天津市人民政府： 

海鑫路（中宁道-天庆桥）工程项目已具备用地报批条件，

现依照国家及我市相关规定，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手

续。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

海鑫路（中宁道-天庆桥）工程已经市规划资源局津南分

局用地预审，津南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

计。项目按二级公路建设，总投资 2.54199 亿元。 

该项目用地总面积 1.4756 公顷，其中，农用地 0.7340 公

顷（耕地 0.0828 公顷，不含永久基本农田），建设用地 0.7416

公顷。申请将农用地 0.7340 公顷（耕地 0.0828 公顷，不含永

久基本农田）转为建设用地；征收土地 1.4756 公顷，其中：

农用地 0.7340 公顷（耕地 0.0828 公顷，不含永久基本农田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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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 0.7416 公顷，涉及双桥河镇小营盘村、咸水沽镇王

家场村、共 3 宗地，土地产权明晰，界址清楚，没有争议。 

二、符合规划情况 

该项目用地符合正在报批的《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项目用地无颠覆性意见。

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。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。符合城

镇开发边界管控规则。该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申请用地

在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一级、三级管控区内，该项目为基础设

施，符合《关于加强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中间地带规划管控建

设绿色生态屏障的决定》（津人发〔2018〕22 号）、《天津市绿

色生态屏障管控地区管理若干规定》（津人发〔2020〕37 号）

等规定的管控要求；不在大运河天津段核心监控区内，不涉及

占用林草部门管理范围内林地。 

三、农用地转用情况 

该项目申请用地涉及农用地转用 0.7340 顷（耕地 0.0828

公顷），已纳入津南区 2024 年土地利用计划。 

该项目以划拨方式供地，申请用地中 0.1076 公顷位于正

在报批的《津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确定

的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，涉及新增建设用地

0.0249 公顷，应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，缴纳标准

为六等别 56 元/平方米，应缴纳 1.3944 万元，我区已备妥。 

四、补充耕地情况 

该项目申请用地占用耕地 0.0828 公顷，不占用水田；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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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补充耕地数量 0.0828 公顷，不占用水田，标准粮食产能 745.2

公斤。补充耕地任务已完成，使用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指

标落实耕地占补平衡，补充耕地数量 0.0828 公顷，补充标准

粮食产能 745.2 公斤，并在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中挂

钩，确认信息编号为 120000202400893057，做到了耕地占补

平衡数量、质量双到位。 

五、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

我区认为该项目用地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第 45 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属于交通类建设活动，因国家会展

中心配套项目需要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该项目用地

符合《天津市津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

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（无文号，项目名称见纲要 38 页）；

符合《津南区农村公路网规划方案（2022-2035）》（津南政发

〔2022〕3 号，项目名称见 10 页），符合正在报批的《津南区
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项目

用地无颠覆性意见。 

六、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

我区已按规定对拟征收土地依法履行了征收土地前期程

序。 

（一）征收土地预公告 

我区已按规定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~2024 年 4 月 1 日（共

计 10 个工作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镇和村、村民小组通

过村公示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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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、征收土地范围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。 

（二）土地现状调查 

我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，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

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，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

和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情况，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，

并由所有权人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

我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咸水沽镇、双桥河

镇人民政府于 2024年 2月 29日作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报告，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，确定了 5 个风险点，分

别为：土地征收补偿落实、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体系、项目管理、

生态环境影响、社会与项目的互适性。针对潜在的风险类型，

拟采取严格落实土地征收审批手续，严格落实安置补偿方案，

加强土地征收政策的宣传，加强对土地征收专项资金使用的监

管，提前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措施、加强风险预警等风险防范措

施和处置预案。 

（四）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

我区组织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并于 2024 年 5 月 8 日~2024

年 6 月 7 日（共计 30 日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、村民

小组通过公示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

目的、征收范围、土地现状、补偿方式和标准、安置对象、安

置方式、社会保障，以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、异议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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馈渠道等内容。公告到期后，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未提

出意见和听证申请，集体经济组织出具了《放弃听证权利的说

明》，未召开听证会。 

（五）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

我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 2

个所有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，不涉及使用权人。 

（六）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

我区已采取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费

用。本次申报用地涉及安置人员采取社保进行安置，按照市政

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津政办发

〔2022〕13 号）规定，在征地报批前应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

障资金存入市财政部门开设的预存专户，此项目涉及需社保安

置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已经落实，因此不再涉及落实社会保

障问题。 

（七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

我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，已与涉

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，不

涉及使用权人。 

七、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

该项目申请用地需征收集体土地 1.4756 公顷，土地补偿

费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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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补助费按照市人民政府 2023 年批准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

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天津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

通知》（津政规〔2021〕2 号，于 2023 年 12 月重新公布）等

有关规定，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共涉及 2 个征地区片综

合地价片区，每亩补偿 9.6 万元~13.3 万元。征收土地补偿总

费用为 240.3363 万元，全部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不

涉及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。 

该项目申请用地涉及安置农业人口 2 人，通过社保安置 2

人，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长远生计有保

障。 

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照《天津市人力社保局、天

津市财政局关于被征地农民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标

准的通知》（津人社局发〔2018〕17 号）执行，被征地农民纳

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。 

该项目申请用地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。 

我区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，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

关规定要求，现申请征收土地。土地征收后，我区不动产登记

机构将依据征地批准文件依嘱托及时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注

销或变更登记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，确保土地权属清晰、无

争议 

八、信访与违法用地处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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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申请用地不存在信访问题。 

该项目申请用地未动工，不存在违法用地问题。 

综上，本项目申请用地符合国家和我市有关法律、法规要

求，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，征地补偿安置符合相关规

定要求，申报材料及内容真实准确，现申请农用地转用征收土

地。 

 

（联系人：市规划资源局津南分局   王欣宇；  

联系电话：022-88510026） 

（建议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2024 年 9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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